
[bookmark: OLE_LINK1]采办计划公告
采办包名称：
 海油发展-化工品类部-天津院2026-2029年碱式碳酸镍采购专有协议采办计划公告如下：
	序号
	采办包
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1
	天津院2026-2029年碱式碳酸镍采购专有协议
	见附件1
	2026年04月
	见附件2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应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
本次公告有效期是（2026年04月02日）至（2026年04月10日）止。在此期间，有意参与该采办包的系统用户可在集团公司采办系统中提交反馈材料。
请感兴趣的供应商于2026年04月10日17:00前，与我方联系人接洽。
联系人：闫震          电话：022-25802203  
邮箱：yanzhen@cnooc.com.cn
如对上述公开内容真实、有效性存疑，请拨打社会监督电话：022-25802262，其他事项不受理。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办共享中心
2026年04月02日  


附件1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bookmark: _Toc13248927][bookmark: _Toc13249324]
一、项目概况及总体要求
天津院催化剂因生产需求需采购碱式碳酸镍，为了更好的保障生产质量和稳定供货，拟采购催化剂生产所需生产原料，拟签订3年年度协议采购。
本项目部分引用《HG/T 4696-2020 工业碱式碳酸镍》标准。 
[bookmark: _Toc13248928][bookmark: _Toc13249325]二、需求一览表
	[bookmark: _Toc13249326][bookmark: _Toc13248929]序号
	物料编码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三年预计需求量/吨
	交货期
	交货地点
	最小送货量/吨

	1
	84398856
	碱式碳酸镍
	Ni含量≥42%
	37吨
	合同签订后提交订单，订单签署后7天内发货，具体以订单为准
	辽宁省
	2

	2
	84398856
	碱式碳酸镍
	Ni含量≥42%
	38吨
	合同签订后提交订单，订单签署后7天内发货，具体以订单为准
	山东省
	2

	3
	84398856
	碱式碳酸镍
	Ni含量≥42%
	38吨
	合同签订后提交订单，订单签署后7天内发货，具体以订单为准
	江西省
	2

	4
	84398856
	碱式碳酸镍
	Ni含量≥42%
	37吨
	合同签订后提交订单，订单签署后7天内发货，具体以订单为准
	天津市
	2

	备注
	协议有效期3年，签订模式1+1+1


三、技术要求
碱式碳酸镍产品符合《HG/T 4696-2020 工业碱式碳酸镍》规定的Ⅰ类产品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指标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bookmark: OLE_LINK4]外观
	淡绿色、灰绿色或深绿色粉末
	《HG/T 4696-2020 工业碱式碳酸镍》
 



 


	Ni， w/%
	≥42.0
	

	Co， w/%
	≤0.05    
	

	Cu， w/%
	≤0.0005
	

	Fe， w/%
	≤0.002
	

	Na， w/%
	≤0.03
	

	盐酸不溶物，w/%
	≤0.01
	

	细度（通过75μm试验筛），w%
	≥99.0
	

	溶解性
	满足溶解要求
	见镍钼磷溶液溶解试验



同时碱式碳酸镍需满足镍钼磷溶液溶解试验溶解性的要求，溶解性必须同时满足两个特定配方，所得溶液澄清透明则视为合格，若出现不溶物，则视为不合格。试验方法如下：
配方一：称取三氧化钼（符合YST 639-2023纯三氧化钼）24.0克、碱式碳酸镍8.3克、磷酸（符合GB/T 2091-2008 工业磷酸中85%磷酸技术要求）4.06克放置于烧杯中，加入适量去离子水配制成50mL溶液。然后进行加热溶解，加热至95±5℃微沸状态下维持半小时，冷却至室温观察溶液是否有不溶物。
配方二：称取三氧化钼（符合YST 639-2023纯三氧化钼）20.2克、碱式碳酸镍7.4克、磷酸（符合GB/T 2091-2008 工业磷酸中85%磷酸技术要求）2.4克放置于烧杯中，加入适量去离子水配制成50mL溶液。然后进行加热溶解，加热至95±5℃微沸状态下维持半小时，冷却至室温观察溶液是否有不溶物。

四、检测和试验
产品到货后，由买方按相关标准及内控要求执行抽样检验，具体抽样方案由买方自行确定。
五、标识、包装、运输和存储
1. 产品标识和包装
包装要求编织袋包装，具体如下：每袋包装量25公斤。附带托盘便于装卸。
2. 产品运输和储存
要求送货上门至买方指定地点。存放于阴凉干燥处，注意防水、防暴晒。
单次最小送货数量2吨，送货资料（包含但不限于）：送货单（送货单上要注明合同号）、物资出厂检验报告、MSDS。
六、质量保证
产品质保期，自买方接收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12个月，到货产品必须满足技术要求中规定的指标要求，如质量验收不合格，卖方应无条件退/换货，退换货7天内完成，由卖方承担运费。
[bookmark: _Toc13248931][bookmark: _Toc13249328]七、其他要求
1、技术联系人：宋国良 15620379856
2、付款方式：银行电汇、承兑或者两种方式的组合。
3、付款周期要求：货到验收合格，接到发票45日内付款。
4、发票的开具及寄送：卖方应以“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为抬头开具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寄送至买方经办人。
5、结算方式：按照订单分批结算，货到验收后付款。
6、计价方式：推荐采用公式计价，参考卓创咨询网电解镍报价为基准，定价公式参考网站及基准价格如下：
	定价公式如下：
P = Px×0.42 + R
式中：
P： 碱式碳酸镍单价(单位：元/吨)
Px：电解镍1#，上期所—期货收盘价—周平均价(单位：元/吨)。
以需求单位实际订单时间，查询上一周平均价，以卓创资讯网为准（信息来源：http://www.sci99.com/）。
R： 常数。包含供应商的利润、税费等。






附件2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资格要求

	1.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
2.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具备国家认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
[bookmark: _GoBack]3.业绩要求：（开标时需进行信息公开）：（1）投标人在（2017年1月1日-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 ，至少具有1项已完成供货的碱式碳酸盐的供货业绩，并提供相应业绩证明文件（对于单项次合同，完成部分交付的也视为已完成业绩）。（2）投标人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包括：业绩合同、到货验收材料。业绩合同应至少涵盖合同首页、合同签署页、供货名称等内容；到货验收材料应有合同双方签字或盖章。（3）若业绩合同为年度协议，还应至少提供1项完成订单的订单页、及订单相应的到货验收单，年协或单项次合同需要提供一样的验收证明材料。同一个年协合同提供1项及以上订单的均算为1个有效业绩。（4）未提供业绩证明文件或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无法认定上述业绩要求的，视为无效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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